附件：

环境统计年报和季报技术核查服务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环境统计年报和季报技术核查服务
2.项目主要内容：
（1）内容：项目包括开展1次环境统计年报，涉及环境统计年报企业约435家；３次环境统计季报，涉及环境统计季报企业约90家。主要任务是掌握各类重点排放源的数量、行业和地区分布情况，了解主要污染物的产生、排放和处理利用情况，建立健全重点排放源数据库；

（2）预算金额：48.90万元;
（3）服务周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

二、政策文件和技术规范依据

1.《生态环境统计管理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29号）
2.《生态环境统计技术规范 排放源统计》（HJ 772—2022）

3.《排放源统计调查制度》（国统制〔2021〕18号）

三、服务内容
1.2025年12月至2026年01月，确定2026年度排放源统计年报企业名单；配合开展培训工作，组织及指导辖区内企业的网上填报工作。

2.2026年01月，开展2025年度排放源统计年报数据质量审核与上报，收集企业提交的年报佐证材料并整理形成“一企一档”。汇总工作成果，分析比对数据，形成1份《松江区2026年度排放源统计年报工作总结报告》及1份《松江区2025年度排放源统计年报技术分析报告》。

3.2026年02月至03月，根据国家及上海市的审核意见，达到修改要求。

4.2026年04月、07月、10月，分别开展2026年第一、第二、第三季度的数据质量审核与上报，每季度分别形成环境统计季报工作总结1份、技术报告1份，并根据国家与上海市的审核意见及时完善。
5.年报、季报的审核与核查：

（1）对所有统计对象的年报、季报进行审核，包括全面审核统计对象报表填报的完整性、逻辑性、合理性和协调性等，在国家环境统计业务平台上完成所有统计对象报表提交，提供提交完成截屏图片。

（2）对环境统计年报企业开展调查表数据审核抽查，抽查比例不低于环境统计年报企业总数的30%；对环境统计年报企业开展现场复核抽查，抽查比例不低于环境统计年报企业总数的5%。对环境统计季报企业按照实际需求进行抽查。抽查时做好抽查记录，包括抽查日期、抽查内容、抽查人员签名。开展一定数量的现场核查活动，现场核查时做好现场核查记录，包括核查日期、核查内容、核查人员签名、现场照片。核实统计对象环评及竣工验收执行情况;核实统计对象佐证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核实统计对象填报内容与佐证材料的一致性。现场核查统计对象填报内容与实际产排污情况的准确性。提供抽查记录、现场核查记录。

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供应商。

2、在国内市场监管部门注册，具有独立法人地位、具有相应的经营范围的单位。

3、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政府采购不良记录名单、失信惩戒名单和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供应商。

4、保密要求：乙方必须为本项目涉及的各种资料、数据和收据等保密。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及乙方员工不得泄露、遗失、复印与本项目有关的一切资料和内容。所有甲方或第三人（与本项目相关单位和个人）提供的与本项目有关的一切资料，在本项目结束后均应归还。乙方对甲方提供的内容具有保密义务，应签订保密协议。
5、其他要求：

（１）项目人员要求：技术团队规模在６人及以上，项目负责人具有注册环保类执业资格，团队内高级工程师不少于3人，团队成员均具备本科及以上学历；

（２）项目经验要求：熟悉国家和本市关于环境统计、污染源普查、排污许可等方面的政策与要求，近三年以来有相关业绩。
（３）从事环境统计企业填报指导、协助环境统计报表内页审核的人员：2人及以上，工作地点在松江区生态环境局（松江区荣乐东路2279号），均需具备环保类或化学类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环保相关工作经历满2年，熟悉环保法律法规、环境统计政策制度、环保技术标准。配合松江区生态环境局安排从事与项目相关的工作。

（４）从事环境统计相关现场核查的人员：每组核查人员需２人，每组中至少１人需具备环保类或化学类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环保相关工作经历满2年，熟悉环保法律法规、环境统计政策制度、环保技术标准。配合松江区生态环境局安排从事与项目相关的工作。

（５）履行合同前应与松江区生态环境局签订保密协议。供应商人员的财物安全、人员的人身安全、车辆安全由供应商自行负责（包括但不限于）。自备履约所需笔记本电脑等物品和设备。
支付方式

分期支付：分三阶段支付，三阶段的总支付金额不超过合同额。

第一阶段，在乙方通过2025年环统年报、2026年第一季度环统季报考核后的1个月内，甲方按照实际完成上报生态环境部环境统计系统的2025年环统年报企业数量、2026年第一季度环统季报企业数量（每家企业单价按照合同约定的单价计算）向乙方支付服务费；

第二阶段，在乙方通过2026年第二季度环统季报考核后的1个月内，甲方按照实际完成上报生态环境部环境统计系统的2026年第二季度环统季报企业数量向乙方支付服务费（每家企业单价按照合同约定的单价计算）；

第三阶段，在乙方通过2026年第三季度环统季报考核后的1个月内，甲方按照实际完成上报生态环境部环境统计系统的2026年第三季度环统季报企业数量向乙方支付服务费（每家企业单价按照合同约定的单价计算），不超过合同剩余金额。
实际支付金额根据2025年环统年报企业数量和2026年环统季报企业数量，按实结算，最高不超过合同总金额。

参与采购所需提供材料

1、技术团队人员名单（６名及以上），注明项目负责人；

2、项目负责人具有注册环保类执业资格证明材料；

3、团队成员中高级工程师（３人及以上）证明材料；

4、所有团队成员学历证明；

5、团队成员中具有环保相关工作经历2年及以上证明；

6、项目工作计划。
验收申请材料

（一）环境统计年报验收申请材料

1、环境统计年报验收申请报告（盖公司章）；

2、完成所有统计对象报表在国家环境统计业务平台上提交截屏图片；
3、环境统计年报企业名单；

4、培训会议通知和照片；
5、一企一档佐证材料；

6、环境统计年报工作总结；

7、环境统计年报技术报告；

8、抽查记录；

9、现场核查记录、现场核查照片。

（二）环境统计季报验收申请材料

1、环境统计季报验收申请报告（盖公司章）；
2、完成所有统计对象报表在国家环境统计业务平台上提交截屏图片；

3、环境统计每季度季报企业名单；

4、环境统计季报工作总结；

5、环境统计季报技术报告；

6、抽查记录；

7、现场核查记录、现场核查照片（如有）；

8、培训会议通知和照片（如有）。

以上材料中的一企一档佐证材料须提供电子材料；除此之外的材料，均须提供电子材料和书面材料，以便验收。

按照《松江区生态环境局购买服务项目考核及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试行）》第九条要求，如乙方通过本合同中规定的考核要求（考核分数≥95分），甲方向乙方全额支付本阶段应付款；如乙方考核分数＜95分，每扣一分，在本阶段应付款中扣除500元。

项目综合评分指标：

	综合评分指标内容

	项目名称
	

	指标及分值
	评分标准

	报价（万元）
	

	报价        （20分）
	满足采购文件要求且价格最低的最终报价为评审基准价，得20分。
其他供应商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报价得分=20×（评审基准价/最终报价）。超过最高限价金额的投标为无效投标；

	整体策划方案    （20分）
	根据报价供应商所提供总体服务方案中体现的方案服务内容、服务安排、重点分析等响应情况给予评价。

总体服务方案完善，思路明确完全符合招标文件要求为好（15-20分）

总体服务方案简单，基本能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为一般（7-14分）

总体服务方案不明确，不能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为差（1-6分）。

	质量保证措施       （20分）
	根据报价供应商提供的质量保证措施情况及解决措施的综合情况进行综合评审

质量保证分析及措施合理且完全满足需求的为好（15-20分）

质量保证分析及措施基本满足文件需求为一般（7-14分）

质量保证分析及措施不满足需求为差（1-6分）

	拟派项目团队人员情况    （20分）
	根据拟派项目团队人员情况（含项目经理、质量负责人及其他主要人员资历、证书情况）的架构情况进行综合评审

人员配置充足15-20分；人员配置基本符合得7-14分；人员配置不符合1-6分；

	服务承诺     （10分）
	根据报价供应商提供的服务承诺及合理化建议进行综合评审

服务承诺优于文件要求及合理化建议可行为好（7-10分）

服务承诺基本满足文件要求及合理化建议较好为一般（4-6分）

服务承诺不能满足文件要求及合理化建议不可行为差（1-3分）

	业绩状况   （10分）
	近三年来完成类似业绩情况（以合同或者中标通知书扫描件件等相关证明材料为准），每提供一个得2分，最高得10分。

	综合评定分数（100分）　


